
池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落实

进一步支持市场主体纾困发展

若干政策和举措清单的通知

池政办秘〔2022〕46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、九华山风景区、开

发区管委会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我市落实《进一步支持市场主体纾困

发展若干政策和举措》（皖政办明电〔2022〕6 号）清单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2022 年 5 月 6日


















